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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东南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事故 

认定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 

各校区，各院、系、所，各处、室、直属单位，各学术业务单位：  

为保证正常的研究生课程教学秩序，严肃教学纪律，减少研

究生课程教学工作中各类事故的发生，全面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，

特制订《东南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事故认定办法（试行）》，现

予以印发，希遵照执行。 

   

   东南大学 

2014 年 1 月 8 日 

（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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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南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事故认定办法 

（试行） 

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为保证学校正常的研究生课程教学秩序，严肃教学纪

律，减少研究生课程教学工作中各类事故的发生，全面提高研究

生培养质量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校研究生任课教师和相关教学管理

人员。 

第二章  教学事故的界定 

第三条 研究生课程教学事故是指研究生课程任课教师（含

教学辅助人员）及教学管理人员违反教学管理规定或学校其他管

理规定，从而影响正常的教学秩序的行为或事件。 

第四条 研究生教学事故根据其发生的具体情况和产生后果

的严重程度，分为三个级别：Ⅰ级教学事故，Ⅱ级教学事故，Ⅲ

级教学事故。 

第五条 发生下列情况之一，应认定为Ⅰ级教学事故： 

一、任课教师无故缺课达 6学时及以上，或减少课堂教学学

时达 30%及以上； 

二、任课教师在各类考试中泄漏试题内容，造成严重影响； 

三、考试试题（课程论文除外）与三年内在同类考试中用过

的试题相同达 50%及以上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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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任课教师丢失学生试卷，造成学生无考试成绩； 

五、监考教师漏收或丢失学生试卷，造成学生无考试成绩； 

六、监考教师在监考过程中听任学生作弊； 

七、教学管理人员随意更改监考记录； 

八、教学管理人员随意更改任课教师提交的学生考试成绩，

或伪造成绩； 

九、其他程度相当的教学事故。 

第六条 发生下列情况之一的，应认定为Ⅱ级教学事故： 

一、任课教师无故缺课达 4学时及以上，或减少课堂教学学

时达 20%及以上； 

二、任课教师无故上课迟到或提前下课达 15分钟及以上； 

三、任课教师在各类考试中泄漏试题内容，造成不良影响； 

四、任课教师在各类考试中命题出现严重错误，造成考试中

断、延误或失效； 

五、考试试题（课程论文除外）与三年内在同类考试中用过

的试题相同达 35%及以上； 

六、监考教师无故未到岗； 

七、监考教师在监考过程中发现违纪和作弊不上报； 

八、 因命题教师或考务人员原因造成考试时试卷短缺，致使

考试无法进行； 

九、因教学管理人员对调课通知、考试安排表等考虑不周到，

或者未及时、准确传达到学生、教师而造成全体停课、停考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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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、其他程度相当的教学事故。 

第七条 发生下列情况之一的，应认定为Ⅲ级教学事故： 

一、任课教师无故缺课达 2学时及以上，或减少课堂教学学

时达 10%及以上； 

二、任课教师无故上课迟到或提前下课达 15分钟以下 10分

钟及以上； 

三、考试试题（课程论文除外）与三年内在同类考试中用过

的试题相同达 20%及以上； 

四、任课教师上课时拨打、接听手机，或无故离开教室； 

五、任课教师擅自调课、更改上课时间或地点； 

六、任课教师擅自请他人代课； 

七、监考教师擅自请他人代监考； 

八、监考教师迟到、早退，影响考场秩序; 

九、 因命题教师或考务人员原因造成考试时试卷短缺，致使

考试推迟进行； 

十、教学管理人员擅自更改研究生培养计划； 

十一、教学管理人员越权处理教学事务，造成不良后果； 

十二、其他程度相当的教学事故。 

第三章 教学事故认定程序 

第八条 认定研究生教学事故，遵循下列程序和要求：   

一、教学事故发生后，事故责任人或发现人、知情人应及时

将事故发生的原因、经过、后果和影响报告所在单位和研究生院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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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填写教学事故认定表（见附件）并附相关书面报告材料。 

二、由研究生院依据本办法对教学事故提出认定意见。《东

南大学研究生教学事故认定意见书》作为重要的教学档案留存研

究生院。 

第九条 教学事故认定后，由人事处按《东南大学教职工处

分暂行规定》对当事人做出处理决定。 

第十条 事故责任人如主动、及时报告发生的事故并采用有

效措施降低事故的不良后果，可酌情从轻处理。               

第四章  附  则 

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 

 

附件：东南大学研究生教学事故认定意见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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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东南大学研究生教学事故认定意见书 

 

院（系、所）  

事 项 

 发生时间  

发生地点 

责任人  发 现 人  

事故 

情况 

说明 

 

 

 

 

责任人签名 

年    月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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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  故 

责任人 

所  在 

单  位 

认  定 

意  见 

事故情况及认定意见 （是否属实、依据事故认定办法确认）：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名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公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年    月    日 

研究生院 

意见 

 

 

 

 

负责人签名： 

单位公章： 

年    月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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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东南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2014 年 1 月 8 日印发 


